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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 2018 年度现场检查的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梅轮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轮电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

后续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梅轮电梯进行了 2018 年度

现场检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对梅轮电梯进行了现场检查，参加

的保荐代表人为方欣。在现场检查过程中，保荐机构通过查阅梅轮电梯有关文件、资料，

访谈公司相关人员，实地走访募集资金账户银行等方式，检查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以及经营状况等情况，并编制相关底稿，在

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次现场检查报告。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通过查阅 2018 年度至今公司股东大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

会议资料，获取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信息披露制度、内部审计制度等文件，并就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情况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访谈，保荐机构认为：梅轮电梯公司治理情况良好，内部控制规范。 

 
（二）信息披露情况 

 
通过查阅 2018 年度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并对相关信息披露事项进行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梅轮电梯信息披露情况正常，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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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  

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书面确认的关联方名单，查阅 2018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

关的财务科目明细账，检查相关原始会计凭证，并就公司目前业务、人员、机构

等方面的设置及运作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保荐机构认为：梅轮电梯不存在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其资源的情况，公司的资产完整， 人员、

财务、机构和业务保持独立。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走访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查阅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表和银行对账单， 

抽查大额募集资金支出的原始会计凭证，实地查看募投项目建设情况，保荐机构

认为：梅轮电梯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募投项目建设与信

息披露不符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制定的相关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关文件、审计

报告，并就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等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保荐机构认为： 

1、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现场检查之日，梅轮电梯及其子公司与主要关联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关联交易。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现场检查之日，梅轮电梯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现场检查之日，梅轮电梯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

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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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营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定期报告，访谈公司相关人员，获取重大销售、采购合同，并

从公开信息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梅轮电梯业务

规模持续发展，整体运营情况正常。 

公司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0,816.31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8.3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5.47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27.48%。 

2018 年业绩下降主要系电梯行业整体发展放缓、竞争加剧、产能过剩、原材料

价格居高等不利因素导致，与行业趋势一致，下降幅度较其他同行业其他上市公

司相对较小。 

 
（七）需报告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2018 年以来，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居高、下游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行业

竞争加剧等影响，电梯行业整体增速下滑，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均出现不同程度下

降。保荐机构建议公司应密切关注行业政策发展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行情，以及时

应对可能对公司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交易  所

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梅轮电梯及其他中介机构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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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梅轮电梯在公司治理与内

部控制、三会运作、募集资金使用、独立性、重大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信

息披露等重大方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未得到及时整改的情

况，不存在提请监管部门关注的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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